
審核委員會報告書
於本報告書日期，公司的審核委員會（於本報告書稱為「委

員會」）由六位非執行董事組成，其中五位為公司的獨立非

執行董事。2018年期間的委員會成員及成員的出席記錄載

於本年報第120頁至第121頁。委員會成員中並無公司外

聘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的合夥人或前合夥人。

財務總監、內部審核部主管及外聘核數師代表列席所有委

員會會議。委員會亦可酌情邀請其他人士列席會議。委員

會每年舉行四次會議，而委員會主席、外聘核數師或財務

總監在其認為有需要時可要求舉行額外會議。委員會在收

到有關要求時會予以考慮，並在其認為合適的情況下，批

准委任公司外聘核數師執行非核數工作。

委員會的職權範圍
根據《企業管治守則》於2019年1月1日生效的一項修訂，

委員會的職權範圍（「職權範圍」）已作出更新，將公司現任

核數師的前合夥人、主事人、股東或專業僱員可擔任委員

會成員的冷靜期由一年延長至兩年。更新後的「職權範圍」

可於公司網站（www.mtr.com.hk）及聯交所網站閱覽。

委員會的職責
依據「職權範圍」，委員會的職責主要包括下述項目﹕

監察與公司外聘核數師的關係
• 向董事局建議公司外聘核數師的委任、重新委任及罷

免，以及批准其酬金及聘用條款；

• 按適用的標準檢討及監察外聘核數師的獨立性、客觀

性及其核數程序的成效；

• 於核數工作開始前，與外聘核數師討論其核數的性質

及範圍與匯報的責任；及

• 對非核數服務作事前批准，並確保外聘核數師在提供

非核數服務的同時不會削弱其獨立性或客觀性。

審閱公司的財務資料
• 監察財務報表、中期報告及年報與帳項，連同初步業

績公告及向公眾披露與公司財務資料有關的其他公告

的完整性；

• 處理公司財務資料時，與董事局及執行總監會聯繫。

委員會主席在有需要時可進一步與內部審核部主管、

外聘核數師代表及管理層會面；及

• 私下或與執行總監會成員及任何其他人士一起討論由

內部審核部主管或外聘核數師提出的任何事宜。

監管公司的財務申報系統及內部 
監控程序 
• 透過至少每年一次對公司的財務控制系統及內部監控

系統進行檢討，以協助董事局持續監察公司財務控制

系統及內部監控系統的成效，並向董事局匯報已進行

有關檢討。董事局藉着這些監控及系統以監察公司的

整體財務狀況及保障公司的資產；

• 監察管理層就公司在會計及財務匯報職能方面的資

源、員工資歷和經驗是否足夠，以及其培訓課程和預

算是否充足的檢討；

• 審閱及批准年度內部審核計劃，其中包括對經選定的

公司活動或運作的效率的審核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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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審閱內部審核部主管的定期報告及其所建議的主要行

動方案的跟進，並在合適的情況下向董事局提出建

議；及

• 審閱由內部審核部主管就公司內部審核職能方面的資

源、員工資歷和經驗是否足夠，以及其培訓課程和預

算是否充足的年度評估。

有關以上的詳情已載列於本年報第131頁至第135頁公司

管治報告書內「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」一節。

向董事局報告
委員會主席於每次委員會會議後，向董事局匯報委員會會

議的撮要及指出當中浮現的相關問題。

委員會會議記錄由會議秘書預備，記錄委員會成員考慮過

的事宜及所作出決策的詳情，包括委員會成員提出的任何

關注事宜、不同意見的表達及提升公司在管治及內部監控

系統的建議。在每次會議結束後的合理時間內，會議記錄

草稿會發送予委員會成員以便提出意見。在考慮委員會成

員就會議記錄草稿所提出的意見後，委員會在下一個會議

上會正式採納會議記錄草稿。委員會會議記錄備存在公司

註冊辦事處，以供委員會成員查閱。

於委員會每年第一次定期會議前，會議秘書會與委員會主

席預先商定該年主要會議議程，而委員會主席對委員會定

期會議議程作出最終決定。

2018年委員會的工作
委員會在2018年舉行了四次會議。外聘核數師代表、財務

總監及內部審核部主管均出席所有四次會議，報告彼等工

作並回答有關提問。委員會分別在2月和8月的會議上專

注審閱公司的年度及中期業績公告／帳項，以預留更多時間

在5月和11月的會議上檢討及討論公司的內部監控、內部

審核及其他事務。

委員會不時邀請相關的執行總監會成員列席於財務總監的

財務報告，以及總經理 — 採購及合約（工程）就公司興建中

的鐵路項目最新造價的匯報。

誠如公司管治報告書所述，就沙田至中環綫工程項目於

2018年發生的事件，公司已進行分析，以認清公司風險管

理和內部監控系統可持續改善的地方。已制定的主要行動

摘要已載於本年報第117頁至第118頁。未來的審核範圍

將特別涵蓋圍繞建造工程質量管理的制衡程序而制定的改

進行動的執行情況。

委員會亦已要求管理層，在外聘顧問協助下，對香港營運

業務的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系統作出檢討，以作持續改

善。是次檢討並不包括公司工程處別內的流程及程序，是

因為不同的調查、驗證及改進行動正分別在進行中。此次

檢討會分階段進行，第一階段已於2019年2月展開。

委員會於2018年的其他主要工作包括：

財務
• 審閱2017年報與帳項及2018中期報告與帳項的草稿，

包括公司在興建中的新鐵路項目所帶來的財務影響和

相關帳項的披露附註，並建議董事局批准；

• 聽取集團固定資產的帳面價值的更新；

• 聽取就公司興建中的鐵路項目的最新造價的匯報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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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審閱及建議呈示予薪酬委員會的文件，標題為《確認

「2008年浮動獎金計劃」支付有關2017年獎金的財務

數目》；及

• 預覽2018年的中期及年度會計及財務匯報事宜。

內部審核
• 審閱內部審核部的報告；

• 審閱及背書呈示予董事會有關2017年的風險管理及

內部監控系統成效的文件（聚焦於內部監控系統的檢

討，因風險管理系統的成效由公司的風險委員會另行 

審閱）；

• 審閱並背書呈示予董事局有關2017持續關連交易的

文件；

• 審閱舉報進度報告；

• 審閱2017年有關內部審核部的效益評估報告；

• 聽取有關香港鐵路項目保證體系及審核程序的最新

資訊；

• 核准2019年內部審核計劃；

• 聽取有關內部審核部質量保證的檢討結果；及

• 在沒有管理層列席的情況下，會晤內部審核部主管。

外聘核數師
• 審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

度的審核計劃及策略；

• 聽取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向公司提供的服務及所收取

費用的概要；

• 事前批准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提供核數及非核數的 

服務；

• 聽取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提交的2017年的年度帳項

及2018中期帳項的主要事項；

• 審閱2017年核數師報告； 

• 審閱及批准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2018年審核工作、其

他與審核相關及稅務服務的收費建議；

• 在批准委任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提供非核數服務時，

考慮其獨立性和其他相關因素；並聽取／備悉畢馬威會

計師事務所於2017年度帳目和2018年中期帳目的審計

報告中對其獨立性的確認；及

• 在沒有管理層列席的情況下，會晤畢馬威會計師事務

所代表。

其他
• 聽取就有關未決訴訟／潛在訴訟，法規及規例、營運協

議和兩鐵合併相關的協議的合規事宜的2017年報告；

及

• 收取公司不同附屬公司的審核／風險／管治委員會會議

記錄。

重新委任外聘核數師
委員會對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的工作、其獨立性及客觀性

均感滿意。因此，建議重新委任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（該會

計師事務所已表示願意留任）出任集團2019年度的外聘核

數師，惟待公司股東於2019年周年成員大會上批准通過。

方正博士 

審核委員會主席 

香港，2019年3月7日

委員會已檢討及確認審核委員會報告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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